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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马中红教授主持的２００８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０８ＸＷ０１８）和陈霖教授主持的苏州大学社会发展研

究院项目 《当代青年亚文化传播价值取向的嬗变》（ＡＳ１０２００９１２）的研究成果。

粉丝亚文化再现与媒介话语权

杨　培

摘　要：粉丝所特有的重复而持续的消费行为，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在对粉丝现象的再现过程中对粉丝

群体表现出培植和利用的商业意图。大众传播媒介所主导的娱乐文化常常以娱乐的方式、狂欢的姿态再现

粉丝亚文化，而粉丝现象唯有满足大众传媒所规定的 “新闻价值”标准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媒介对粉丝

现象的再现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既定秩序的再现和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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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国的粉丝群体主体构成主要是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出生的人群，年龄主要在１５岁到３０岁之间。

他们爱好广泛而时尚，喜爱新事物，喜爱娱乐，喜爱自我表现，愿意与他人分享爱好并愿意为爱好付

费。［１］粉丝亚文化群体渴望自我实现，他们在偶像身上寄予希望和梦想，找到认同和归属，并以此对抗主

流文化的召唤。这不仅体现在明星偶像崇拜之中，也体现在游戏迷、动漫迷、网瘾者、玄幻小说迷等现代

各种媒介迷的活动之中。然而，通常大众眼中的粉丝都是狂热的、歇斯底里的，他们追逐偶像的身影，搜

集偶像代言的商品，模仿偶像的穿着打扮，不远千里为偶像接机、送机，曾经一度造成演唱会、签售会现

场秩序的混乱，甚至还要求整形医生将自己整成偶像的模样，为偶像自残、轻生等等。这是因为，大众传

播媒介对粉丝亚文化的再现是选择性的再现，并且 “通常倾向于在 ‘夸大’的基础上建构粉丝形象”［２］。

麦克奎恩指出，“再现是 ‘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它可以是以一定方式被

再现或改编成媒介代码的物、人、集团或事件”［３］。可以说，再现是一种符号选择与组合从而产生文本意

义的过程，往往裹挟着符号生产者的主观意图和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再现的 “真实”世界并

不等同于 “客观”世界，而是媒体通过符码选择和组合所建构出的 “真实”。在对粉丝群体及粉丝亚文化

的再现中，大众传媒选择再现什么样的粉丝事件，再现时遵循什么样的媒介逻辑，再现了什么样的粉丝形

象或粉丝亚文化，都会影响公众对粉丝群体及粉丝亚文化的认知和判断。

一、粉丝作为特殊的受众

在媒介经营者看来，受众的概念可以由发行量、收视率等概念表达和界定，并以发行量和收视率所

估算的目标受众的数量区别于受众总量。目标受众的数量决定了媒体的影响力，影响力则经广告商转

化成为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众便成了一种可以进行买卖的商品，目标受众的数量愈大，媒

体的广告收益愈高。媒体产业的经营者为扩大和巩固目标受众群，经常对受众进行分类和界定，试图

识别其目标受众的类型，并且设法吸引他们。大众媒体的经营者通常运用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

度等指标来界定各种类型的受众，以期能更有效地瞄准受众目标市场及其所具有的购买力。媒体产业

的经营者根据划分好的受众类型，从中挑选出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为其量身制作、播出特定的媒

介产品或文本，试图吸引、巩固、扩大目标受众，以目标受众的数量获取广告商的青睐，从中换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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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润。对此，格雷姆·伯顿指出，“媒体 ‘制造’了受众，而不是 ‘发现’了受众”［４］。

与普通受众相比，粉丝是媒介文本的深度着迷者，他们与普通受众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深入的情

感投入，并且愿意为喜欢的事物付费。麦特·希尔斯给出了 “迷”的描述性定义：“专注且投入地着迷

于特定的明星、名流、电影、电视节目、流行乐团；对于着迷的对象，可以说出一大串，就算是细枝

末节的资讯，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而对于自己喜爱的对白、歌词、片段更是琅琅上口、引用无

碍。”［５］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迷与平常的喜爱相比，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是，他或她对对象相关的信息

和产品也以竭尽充分的占有为荣”。［６］然而，要想 “竭尽充分的占有”所迷对象的相关信息和产品，必

然离不开对这一对象的重复而持续的消费和投入。于是，购买或占有偶像参与的媒介文本、偶像代言

的商品、偶像风格的服装等便成为粉丝表达喜爱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也是通过这种方式，粉丝

把对偶像的喜爱带入到了日常生活，建构起自己的粉丝亚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便可借助粉丝的力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亦即在受众市场上占有部分固定的并且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这是因为，“粉丝特有的重复消费行为使

他们成为难能可贵的优质客户，构成了偶像与品牌的核心价值。”［７］有学者总结指出，“粉丝之所以有力

量，并且 ‘力量大’，正是因为他们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当代媒介娱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网络新经

济的生财之道。”［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粉丝不仅成就了偶像，也成就了媒介。正因如此，媒体才会努

力扩大和巩固目标受众的数量，并且不遗余力地吸引、培养、塑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粉丝群体。湖南卫

视就通过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及其自制播出的偶像剧培养了大批的明星，这些明星不仅为湖南卫

视提供了节目内容上的资源，还成为其吸引忠实观众、培养 “芒果”粉丝的有效工具。湖南卫视的粉丝就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表达了其对湖南卫视的忠诚和喜爱，调查显示，遇到广告不换台继续观看的观众比例

仅为１０％左右，而湖南卫视播放广告时表示忠实看完广告的观众占２８１％，是普通观众的２８倍。［９］

然而，粉丝并非一成不变地忠诚于某一对象，不得不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流行文化所激起的狂热和推

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消减。媒介及商业组织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符号和意

义的消费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媒体的议程当中。波德里亚在其著作 《消费社会》中指出，“需求瞄准的不

是物，而是价目值。需求的满足首先是有附着这些阶值的意义。”［１０］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并非物品本

身的使用价值，而是物品被赋予的符号象征意义。粉丝的消费亦是符号的消费，风格的消费，与其说粉丝

所钟爱和追捧的是偶像的信息、偶像参与的文本、偶像代言的商品等物品的使用价值，不如说粉丝是在追

逐和消费这些物品被赋予的符号意义。说到底，粉丝消费的并非实物，而是一种感觉，即文化认同。来自

美国的一个电子品牌 “苹果” （Ａｐｐｌｅ），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者和使用者——— “苹果粉丝”，简称 “果

粉”。苹果旗下的ｉｐｈｏｎｅ，ｉｔｏｕｃｈ，ｉｐａｄ等系列电子产品因外观时尚、款式新颖、性能优越而深受现代年轻

人的喜爱，其创办者乔布斯提倡并践行的奋斗与创新精神亦为果粉所认同和推崇，每每新品发布都会引发

抢购的热潮，拥有一款苹果的电子产品成为当下年轻人中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

二、再现的狂欢

日常工作因与必需、强制和权威联系在一起而显得异常乏味和疲倦，人们渴望在休闲娱乐中获得

身心的放松和解脱。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指出，娱乐是大众社会必要的消费品，它被用来消磨时光，

而被消磨的空洞时光并非闲暇时光，是 “受生物需要支配的劳动循环中的空隙”。① 大众传媒利用公众

５２

① ［美国］汉娜·阿伦特文化的危机：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 ［Ｊ］陶东风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１（１０）在汉娜·阿伦
特看来，闲暇时光是摆脱了生命过程必然性的要求和活动的时光，空洞时光是余下的时光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ｔｉｍｅ），它本质上仍然是生物
性的，是劳动和睡眠之后余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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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生理和心理需要，不断策划、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媒介文本以满足公众对娱乐的需求。从明星主

唱／演的流行音乐、影视剧，到教授、律师等社会精英参与的文化访谈节目，再到以普通大众为主角的
电视真人秀节目，媒介文本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象征、神话和资源，为人们营造了狂欢的气氛，并积

极动员大众参与，给观众创造提供了各种投入式体验的机会，甚而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中汲取合适

的原料并加以改造成适合娱乐的形式，以便满足人们对娱乐的需要。

在全社会泛娱乐化的趋向下，大众传媒常常以娱乐的方式、狂欢的姿态再现粉丝亚文化，甚至是在

积极地调动、引诱粉丝的兴趣和欲望。“传媒以令人沉迷的吸引力，在占据粉丝闲暇消遣时光的同时展

示了可供模仿的生活范式，它不仅提供信息、知识、娱乐，也展示理想生活和人格。”［１１］活跃在媒体上

的流行音乐明星和影视明星，他们不仅是展示现代社会魅力工业和媒体奇观的工具，更是当下消费社

会中某种时尚、美、风格、性以及娱乐公司的符号标志。凯尔纳在研究麦当娜现象时发现，媒体在诱

导、培育粉丝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大众媒体及商业机制首先为诸如音乐、电影、电视剧

之类的媒介文本设定了目标群体，继而通过有意识地制造明星形象来吸引更多的不同性别、年龄和种

族的受众，在此基础上培育出忠实的粉丝。大众传媒不仅善于展示理想的生活和人格，更热衷于制造

理想的身体意象，“打开电视，承载着这类身体意象的身体界面编码比比皆是：魔鬼般的身材，牛奶样

细腻的肌肤，各种优雅的姿态，性感撩人的眼神，一切都在告诉你，身体应该如此这般才是快乐

的。”［１２］正是这些意象吸引着受众，引诱着粉丝，他们渴望在媒介上看到完美的身体和出众的容貌，幻

想自己也能拥有明星那样俊俏的脸庞或者魔鬼般的身材，并把这一幻想延伸到现实生活，发展成为偶

像崇拜。

事实上，媒介主导的娱乐文化在对粉丝亚文化表现出培植、利用和再现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来自

后者的抵抗。然而，抵抗的形式并非总是激烈的或极端的，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调侃的方式，并且

充满了娱乐的色彩。粉丝们通过网络虚拟社区和群体组织活动共享与偶像有关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视

频，进行着群体内部个体文化资本的输入与输出，并从中获得符号狂欢的快感。在当代粉丝亚文化群

体看来，符号即是风格，符号的盗猎和挪用俨然取代了早期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对此，有学者指出，

“弥漫于当代中国的各种非主流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形态也不再像６０年代的世界性的反文化浪潮那样
具有反抗性、颠覆性和革命性了，至多成为一种彰显个性或者寻求认同的一种文化表达，更多的则是

具有了单纯的游戏娱乐的性质”。［１３］

沉迷于媒体倾力打造的娱乐狂欢盛宴中的粉丝亚文化群体，其身体暂时脱离了社会控制，获得了

短暂的释放。然而，当粉丝被挑逗起来的幻想和欲望日趋膨胀，并开始逾越现实的界线时，大众传媒

不免恐慌起来。在对刘德华粉丝杨丽娟的再现过程中，媒体起初曾为杨家积极出谋划策，不仅刊登杨

丽娟父亲向刘德华递交的请愿书，而且帮助杨丽娟一家远赴香港访寻刘德华的住处，试图将一起粉丝

追星事件打造成娱乐的狂欢、媒体的盛宴，而这也让杨丽娟愈加坚定见到刘德华实现多年夙愿的信心

与决心。然而，这场盛宴终以杨父跳海的悲剧收场，面对社会的质疑和责难，媒体又不约而同地加强

了对粉丝群体的训导与规制，杨丽娟被塑造成有心理疾病、自私不孝的极端粉丝的典型。事实上，媒

介 “狂欢”式再现的背后乃是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驱动，而对粉丝亚文化群体的 “规制”则暗含了意识

形态和话语权力，二者在对常态粉丝事件的再现中常常势均力敌，“规制”甚至更具隐匿性，而在极端

粉丝事件的再现中，“规制”则成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既定社会秩序的有利武器。对此学者蔡琪指

出，“媒介机构既希望通过社会热点话题来刺激受众的眼球，但在追求市场效益的同时也会有意地与主

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于是传播实践总是游走于经济与政治之间。”［１４］

三、媒介话语权与粉丝形象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对话语权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论述，他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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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 “话语”而获得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 “话语”而存在，“话语意

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知

的过程”［１５］。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既是人进行自我传播的一种需要，也是实现自我表达的必要手段。

然而，占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社会统治阶层牢牢掌握着主要的媒介资源，他们在信息采集、制

作和传输的过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大众传媒运用 “新闻价值”这一标准对话语资源进行甄别和拒斥，

缺乏新闻价值的话语往往被挡拒在媒体传播的界面之外。美国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如是

论述语言的威力：“一方面，它发挥着一种解释和凝聚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威胁和离心的力

量”。［１６］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广阔的话语平台，不仅容纳了话语呈现的各种方式，而且集结了话语传播的

多种渠道。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场域，大众传媒行使着维护和履行主流文化的权力，一起新闻事

件的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事件被表达和呈现的方式。在对粉丝亚文

化的再现和粉丝群体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大众传媒亦运用自身的话语权力表现出了新闻价值的多重

标准。

粉丝群体在传统媒体上的曝光，常常伴随着媒体或商业组织参与制造的某一媒介事件的发生而发

生，如电视选秀节目、影视剧的播出、演唱会的举办、新专辑的发行、新产品的发布等等。与此相应

的是，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粉丝多是疯狂的，他们或在演唱会现场尖叫、哭泣，或将偶像的现身之地

围得水泄不通，或在新品发布前夕连夜排队抢购，每每有巨星现身某一场所时，媒体也总会在报道中

提及现场的安保措施，诸如此类的报道均不同程度地给公众留下了粉丝是疯狂、狂热的，甚而是社会

秩序的破坏者的不良印象。在媒体垄断话语资源的现实语境中，粉丝群体的声音通常被忽略，而在公

众看来，粉丝就如媒介再现的那样是躁动的、非理性的群体。事实上，粉丝群体并非如此疯狂，他们

也不像公众想象中的那样智商低下。相反，粉丝常常从偶像身上获取慰藉和温暖，并把偶像作为自己

前进的动力。然而，理智的粉丝往往只能出现在网络论坛当中，他们因缺乏 “新闻价值”而难以获得

传统媒体的青睐。

在媒介话语资源日益集中在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情境下，粉丝因处于社会主流阶层之外而存在着

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媒体的再现中，他们通常对现有的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面对被边缘化的命运，

粉丝期望获得媒体的关注从而正面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并获取主流文化的认可，而获得媒体的关注必

须遵循媒体定义的 “新闻价值”，因此，制造混乱、轰动便成为粉丝表达热情的首选方式，在此过程

中，粉丝亚文化群体不得不接受媒体对他们这一群体形象的塑造。恰如潘忠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媒

体也会报道权力结构的边缘甚至被权力中心所打击的对象，但这种报道往往印证权力核心对于新闻事

件的定义。主流新闻媒体通常 ‘边缘化’社会抗争组织以及他们的行为，或将他们表现为 ‘反派角

色’。由于他们缺乏 ‘新闻价值’，无权无势者———包括了绝大多数社会抗争团体———不得不采取 ‘出

格’行动，诉诸媒体 ‘人咬狗为新闻’的逻辑，以求登上主流媒体的雷达屏幕。”［１７］诸如杨丽娟之类的

极端粉丝事件，因其充满了冲突性与戏剧性，满足了媒体对于 “新闻价值”的标准，自然成为大众媒

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从媒体对政治粉丝团 “什锦八宝饭”的再现中也可以看出，媒介传播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既

定秩序的再现和强化过程。“什锦八宝饭”一称来于网络，特指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 “什锦饭”

为胡锦涛粉丝后援团，“八宝饭”为温家宝粉丝后援团，两者合称 “什锦八宝饭”。２００８年９月４日，

人民网 “特别制作”的 “什锦八宝 ＦＡＮＳ圈”页面正式上线，标志着 “什锦八宝饭”正式获得官方的

认可，一时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 《南方周末》和 《南方都市报》也对

“什锦八宝饭”做过专门的报道。在媒体的再现中，“什锦八宝饭”不同于杨丽娟之类的极端粉丝，他

们不像杨丽娟那样疯狂、孤僻、自私，而是理智的、热情的、爱国的、积极向上的，因而深受百姓的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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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对于 “什锦八宝饭”这一政治粉丝群像的建构，媒体借网友评论建构了积极的 “他者”形象，

“什锦八宝饭”的出现被看成是 “政治文明下的民言无忌”的体现，更是表达 “民意的出口”。

四、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大众传媒主导的娱乐文化对粉丝现象表现出培植和利用的商业

意图，并在对粉丝现象的再现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娱乐化、狂欢式的特点。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对

粉丝现象的再现通常是运用其自身的话语权力和所谓的 “新闻价值”标准对粉丝亚文化进行甄别和拒

斥后的选择性再现，这种再现也是媒介对社会既定秩序的再现和强化的过程。这种狂欢与规制兼具的

再现方式，与当今社会整体文化情境所表现出来的娱乐化倾向不无关系。虽然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依

然不可撼动，但大众文化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人们的政治热情和宏大抱负日益为大众文化提倡

的娱乐和休闲所湮没。媒体为培植和利用粉丝，开始主动向大众文化取经，并尝试以娱乐的方式表达

主流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过度的娱乐化也引起了主流文化的担忧和警惕，娱乐已然削弱了主流文化

的意识形态统治功能，使得社会政治、教育、新闻等领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一问题在包括粉丝

亚文化在内的青年亚文化当中表现得尤为严重，因此，主流文化系统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与规制也就

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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